
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

执  行  裁  定  书 

（2021）粤 0309执 5249号之一  

    申请执行人兰晓燕，女，汉族，1979年 10月 7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路金地梅陇镇花园

10 栋 26D，身份证号码 510282197910073805。 

    申请执行人李宏刚，男，汉族，1978 年 10 月 16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武汉市新洲区李集街河头村河头湾一组 003号，

身份证号码 420124197810167934。 

    被执行人单莉华，女，壮族，1985年 6 月 9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金鳞街 1号时代花园 1栋 2203

房，身份证号码 431202198506093621。 

    被执行人周国增，男，壮族，1979 年 11月 26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龙湾乡映山村下映屯 21号，

身份证号码 452730197911265610。 

    被执行人周飞欢，女，壮族，1974 年 5 月 19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西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 7号集体户，身份证号

码 452730197405195664。 

    被执行人孔德皓，男，壮族，2000 年 11 月 4 日出生，

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 304 号馨园二期 2

栋 801，身份证号码 450205200011040714。 

申请执行人兰晓燕、李宏刚与被执行人周飞欢、单莉华、

周国增、孔德皓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的（2021）粤

0309 民初 3453 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被执行人

周飞欢、单莉华、周国增、孔德皓应履行支付 22852111.54

元及利息的义务,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上述义务，申请执

行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依法受理。 

本案在诉讼过程中，应申请人申请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

申请人单莉华、周国增名下共同共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华区龙

华街道创业路与和平东路交汇处锦绣御园（一期）2 栋 17A

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20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656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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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]、被申请人周飞欢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东侧

馨园二期 2 栋 801 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17）深圳

市不动产权第 0081994 号]及被申请人孔德皓名下位于深圳

市福田区兰江山第花园 5 栋 B 座二单元 102 房产[不动产权

证号：粤（2020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8148号]。 

本院认为，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

务，应依法拍卖、变卖上述财产以清偿债务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第二百四十二条、二百四十四条、

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一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单莉华、周国增名下共同共有

的位于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创业路与和平东路交汇处锦

绣御园（一期）2 栋 17A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20）

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265693号]以清偿债务。  

二、拍卖、变卖周飞欢名下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

东侧馨园二期 2 栋 801 的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17）

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081994号]以清偿债务。  

三、拍卖、变卖孔德皓名下位于深圳市福田区兰江山第

花园 5 栋 B 座二单元 102 房产[不动产权证号：粤（2020）

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08148号]以清偿债务。  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执  行  长    唐       强 

执  行  员    欧 阳 爱 珠 

执  行  员    刘   政  传 

 

 

      二Ｏ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  卢  恒  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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